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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教计〔2016〕9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2016年市直教育系统国有资产 

清查工作方案》的通知 
 

市直各学校、各直属单位： 

    根据《泉州市财政局关于开展2016年市直行政事业单位国

有资产清查工作的通知》（泉财行〔2016〕136号）精神，为组

织好市直教育系统国有资产清查工作，确保资产清查工作顺利

开展、按时完成，制定如下工作方案，请贯彻执行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泉州市教育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3月 2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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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 年市直教育系统国有资产清查工作方案  

     

    一、工作目标 

    （一）全面摸清家底。对行政事业单位基本情况、财务情况

以及资产情况等进行全面清理和清查，真实、完整地反映各单位

的资产和财务状况，为加强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监督管理，促

进资产管理与预算管理有机结合奠定基础。 

    （二）完善监管系统。通过资产清查，为行政事业单位国有

资产管理信息数据库提供初始信息，充实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

管理信息系统，实施动态管理，为加强财政资产管理和预算管理

提供信息支撑。 

    （三）实现两个结合。建立资产管理与预算管理、资产管理

与财务管理相结合的工作机制，为编制年度预算、加强资产收益

管理、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创造条件。 

    （四）完善管理制度。根据资产清查发现和暴露的问题，全

面总结经验，认真分析原因，研究提出切实可行的措施和办法，

建立健全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制度。 

    二、清查时点和范围 

    （一）清查时点 

    以 2015 年 12 月 31 日为资产清查的时间点。 

    （二）清查范围 

    市直教育系统2015年12月31日以前经机构编制管理部门批

准成立，执行行政、事业单位财务会计制度的各级各类行政事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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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、学校。 

    行政单位附属的未脱钩企业，实行企业化管理并执行企业财

务会计制度的事业单位，以及事业单位兴办、具有法人资格的企

业，不列入此次清查范围。 

    三、组织机构 

    为切实加强领导，保证资产清查工作顺利进行，市教育局成

立“国有资产清查工作领导小组”，统一负责市直教育系统资产清

查工作。工作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具体负责组织开展资产清查工作。 

    各单位法人代表是资产清查的第一责任人，各单位要建立由

资产、财务、纪检、人事、基建、后勤等相关部门组成的资产清

查组织和工作机构，负责领导和实施本本单位的资产清查工作。 

    四、工作原则和方法 

    市直教育系统资产清查工作按照“统一政策、统一方法、统

一步骤、统一要求”的原则开展，市教育局资产清查工作小组办

公室对市直教育系统资产清查结果进行统一汇总。其中： 

    （一）市直教育系统各单位的资产清查结果应按规定报送市

教育局，资产清查数据应与同年度资产报告数据、财务会计决算

数据进行核对。 

    （二）针对资产清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，各单位可以聘请社

会中介机构对资产清查结果进行专项审计或复核。为确保资产清

查工作质量，对单位资产清查结果，各单位可以委托中介机构进

行专项审计或复核，对存在盘盈、盘亏和资金损失挂账的单位必

须纳入专项审计范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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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（三）各单位应在此次资产清查工作的基础上，完善行政事

业单位国有资产基础数据，对资产变化情况做到及时更新，按时

上报，实现资产的动态管理，并建立和完善资产与预算有效结合

的激励和约束机制，防止“前清后乱”和“清管两层皮”现象。 

    （四）资产清查工作结束后，各单位应根据财政部《行政事

业单位资产清查核实管理办法》（财资〔2016〕1号）和市教育局

要求，结合实际情况，做好资产清查结果核实认定工作。 

    五、工作内容和步骤 

    此次资产清查工作内容主要是根据财政部《行政事业单位资

产清查核实管理办法》有关规定，做好基本情况清理、账务清理、

财产清查和完善制度等工作。具体步骤如下： 

    （一）准备阶段（2016 年 4月） 

    各单位结合实际情况研究制定本单位资产清查工作方案。 

    （二）实施阶段（2016 年 4－7月） 

    1. 5 月底前各单位完成资产自查工作。 

    2. 6 月 15 日前完成中介机构审计，各单位将清查结果报市

教育局审核。 

    3. 6 月底前各单位将资产清查结果审核汇总上报市教育局计

财科。其中，纸质材料应当包括本单位资产清查汇总报表和资产

清查工作报告等；电子材料除提供纸质材料电子版外，还应当包

括本单位所属行政事业单位的资产卡片、固定（无形）资产盘点

单、资产清查明细表、资产清查报表、资产清查汇总表、社会中

介机构出具的专项审计报告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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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4. 市教育局资产清查工作小组办公室于7月8日前完成市直

教育系统资产清查数据的审核汇总工作。 

    （三）总结阶段（2016 年 8-10 月） 

    总结市直教育系统资产清查工作，分析资产清查结果，研究

资产管理问题，提出加强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的政策措施和建

议，进一步完善有关资产管理制度，不断提高资产管理水平。        

    七、工作要求 

    （一）加强领导。各单位要加强资产清查工作的组织领导，

抽调精干力量，及时成立由相关科室组成的资产清查组织和工作

机构，部门负责人应切实履行管理责任，分工明确，落实到人，

组织开展好本单位资产清查工作，确保资产清查工作按时保质完

成。 

    （二）精心组织。各单位要抓好工作落实，认真学习相关文

件，并结合本单位实际制定资产清查的具体实施方案，保证工作

顺利进行、有序开展。 

    （三）严肃纪律。各单位应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，如实反映

资产清查结果和管理情况及存在问题，不得瞒报虚报，不得干预

社会中介机构审计和复核。对于资产清查工作中出现的违纪违法

行为，要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及时查处，追究责任。 

                 

抄送：市财政局。 

泉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 2016 年 3月 30 日印发 


